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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1.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

移送执法检查 受理举报 上级交办 其他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确定处理意见

不予立案 立案审批 移送有关部门

组织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

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违法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不予处罚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情节严重或重大违法行为

结案（立卷归档）

案件办理人员提出初步处罚意见

法制初审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法制审核

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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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初步确定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调查取证

当场告知处罚依据、处罚意见和陈述申辩权，并听取陈述申辩

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

送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当场处罚决定报局机关备案

结案（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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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执法人员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是否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

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

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

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30 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结案（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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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强制执行

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

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当事人超过三十日未履行 制作催告书，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记录和复核

实施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依法中止执行 依法终结执行 达成执行协议 依法强制执行

当
事
人
履
行
义
务

中止执行情

形消失的，恢

复强制执行

中止执行满三

年未恢复执行

的，不再执行

不履行执行

协议的，恢

复强制执行

履 行 协

议，执行

完毕

结案（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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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停电、停施工、停止使用相关

设施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可以采取通知有关部门单位停止供电，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

催 告

作出强制措施决定前，应当事

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决 定

以书面形式作出强制措施决

定，并送达当事人

行政强制措施中止、终结 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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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政检查类流程图

依计划或通知制定检查方案

并公告或通知（暗访不通告）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

并出示执法证件

现场检查

查阅档案、资料

查看现场

测量或检测并制作《现场

检查记录》

如有必要，制作《询问

笔录》

生产经营单位提出复查申请或

者整改、治理期限届满的，应

当自申请或者限期届满之日起

10日内进行复查

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根据违法行为情

况，依法作出现

场处理措施

将行政执法检查

情况总结汇报 是否需要立案查处

现场检查或案件办

理材料归档

按照行政处罚程序立案处理。对

确需立即调查处理的，可以在现

场先行调查取证，并在 5 日内补

办立案手续

是

否

是

否

将行政执法检查情况

总结汇报

现场检查或案件办

理材料归档

复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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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备案类业务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备案申请

市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接收申请材料，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备案范畴

或不属于单位职

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材

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

自接收材料 1 日内不告知申请人

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

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在 1 日内一次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

有关业务科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作出备案决定，逾期不作出备案决定又不说明理由的，视为备案

出具备案登记表并通知申请人领取 不予备案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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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受委托事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简易程序）—适用于加油站建设项目业务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业务申请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或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单

位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指派 2
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核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

送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决定

依法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

的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

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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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核发业务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业务申请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或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单

位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指派 2 名

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核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

送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决定

依法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

的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

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10 -

1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流程图

接到生产经营单位事故报告或事故举报

现场核查确认

提请市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

将事故情况和成立

事故联合调查组的

情况通报市纪委监

委

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依据市政

府批复，依法追究事故企业及相

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依法开展事故调查，按期将事故调

查报告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通过

组织开展事故调查评估

结案

根据评估结果，对事

故防范措施和责任

人未追究到位的，继

续督促相关单位和

部门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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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政奖励类流程图

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

给予奖励流程图

信息调度中心 24 小时接收电话或

来人举报

值班值守人员接到举报或来人举

报后做好登记

执法人员按照事故调查程序依法

依规会对举报人举报内容进行现

场核实，对属实的，依法进行处

理。

调查结束后对查实的举报内容，

按照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奖

励文件精神，会对举报人给予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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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流程图

收到省、平顶山市下拨救灾款物文

件

按照受灾乡镇街道申请，提出救

灾款物分配方案

将救灾矿物分配方案报市政府审

批

相关受灾乡镇街道款物发放后，

将发放名册上报备案

与市财政局联合行文，将拨付款

物文件发放到相关受灾乡镇街

道，同时发放救灾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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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受委托事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加油站）

审查环节（现场核查）业务流程图

审查

业务科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指派 2 名以上工作人员

对现场进行核查

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或申请材

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

符合申请条件的，制作核查意

见红头文件，通过河南省政务

服务网上报市局


